臺南市政府辦理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實施計畫第四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辦理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實施計畫自實施以來，推動本市小規模多機能服務業務成效顯著。然臺南市政府辦理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實施計畫仍有部分規定內容與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不符，為使本實施計畫規定符合行政機關法制作業實務，爰修正臺南市政府辦理小規模多機能服務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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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服務對象：由本局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審定為長期照顧需要者，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聘僱看護或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協照顧津貼，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六十五歲以上之失能老人。 
2．五十五歲以上之失能原住民。 
3．五十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4．失能身心障礙者。
	 四、服務對象：由本局以照顧管理評估量表審定為長期照顧需要者，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未聘僱看護或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協照顧津貼，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六十五歲以上之失能老人。 
2．五十五歲以上之失能原住民。 
3．五十歲以上失智症患者。 
4．五十歲以上失能身心障礙者。
	因應業務調整，將五十歲以上字眼刪除



